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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创科技企业育苗计划的通知

各区经科局，东湖高新区、武汉经开区、长江新区科创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根据《武汉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政策措施》（武政〔2024〕2号）《武汉市推进以科技为支撑的高校师生创新创业若干措施》（武政规〔2025〕7号），市科技创新局将组织实施2025年度武汉市初创科技企业育苗计划（以下简称育苗计划），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申报条件
申报育苗计划的企业应符合以下条件：
（一）2020年1月1日以后在本市注册成立的独立法人企业，2024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不超过2000万元；
（二）主营业务聚焦于光电子信息、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（含氢能）、数字经济、高端装备、北斗、量子科技、新材料、生命健康、生物制造、生态环保等重点产业及未来制造、未来材料、未来能源、未来健康、未来信息、未来空间等未来产业。
（三）具有较强创新性和较高成长性，优先支持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库入库企业；
（四）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信用记录良好。
二、支持方式
育苗计划以三年为一个实施周期，通过后补助方式予以滚动支持。首年择优遴选200家左右企业，给予每家10万元支持；第二年从200家中择优遴选150家左右，给予每家20万元支持；第三年再从150家中择优遴选100家，给予每家20万元支持。补助资金由立项企业统筹安排用于科研活动、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产业发展等科技创新活动。
根据《武汉市推进以科技为支撑的高校师生创新创业若干措施》，本年度育苗计划中设置“青苗计划”子项，针对高校教师创新创业企业，定向遴选100家予以支持。高校教师创新创业企业是指：满足本通知第一条之规定，以转化高校教师科技创新成果为主要业务且高校教师（教师团队）所持股份不低于20%的企业。
三、实施步骤
（一）在线申报。企业申报时间为2025年7月3日至8月4日。申报流程如下：
（二）登录系统。符合条件的企业以个人（自然人）账号登录市科技创新局官网（https://kjj.wuhan.gov.cn)，在页面左侧“服务事项”模块，点击“项目申报与管理——在线申报”，进入“网上办事大厅”。或登录湖北科创供应链平台武汉节点（https://www.whwct.com），进入“项目申报”模块。
（三）在线填写。选择“2025年度项目—产业创新专项—科技企业培育计划—2025年度武汉市初创科技企业育苗计划”，点击“进入申报”，在线填写申报信息（申报书样表见附件1）。
（四）上传附件。将签字盖章后的承诺书（附件2）及相关证明材料扫描后以PDF格式上传。确认无误后点击“提交”。
（五）评价筛选。市科技创新局组织对申报企业进行综合评价筛选。
（六）区局核查。各区科技管理部门根据筛选结果，组织开展实地核查，并将核查结果报送至市科技创新局。
（七）审核立项。市科技创新局确定立项结果并予以公示、拨付资金。
四、有关事项
（一）申报企业是诚实守信责任人，应提供真实、完整的申报材料，并按要求配合实地核查等相关工作。提供材料存在弄虚作假、使用不正当手段骗取财政资金的，一经查实，市科创局将追回全部资金，并综合考虑科研失信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所造成的后果等情况，对相关单位和责任人员依法进行惩戒。涉及违法犯罪的，移送有关部门处理。
（二）市、区科技管理部门联动，对遴选出的企业给予孵化辅导、科技金融、成果对接、概念验证、中试熟化等跟踪服务，引导技术、资本、人才等创新要素向初创科技企业加速集聚，持续培育企业成长。
五、联系电话
（一）网络申报咨询：85870766
（二）政策咨询：65692203  85530173
 
附件：1.2025年度武汉市初创科技企业育苗计划项目申报书
2.诚信承诺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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